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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封冻结的风险

在 《安家》 第 9 集中有这样一

个情节， 与阿拉丁中介公司签合同

买房的于老板因为买的房在过户过

程中被法院司法查封， 他找到店里

要求负责解决， 店长却根本不管。

于老板气急败坏地离开了， 无奈之

下， 他把这事告诉了房似锦， 让房

似锦给自己想个办法。

房似锦也无奈地说， 以前一个

有类似纠纷的客户官司打了三年都

没结果， 听了这些于老板心里也凉

了半截。

很多人会想， 我与上家已经签

订了房地产买卖合同， 签订前也看

到了不动产登记簿显示一切正常，

并且和上家及时去登记部门申请办

证， 把材料和费用都交了， 这时候

房子还会被查封么？

那么， 相关法律对于过户中的

房产查封问题是如何规定的呢？ 可

以用两个文件回答这个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国土资源

部、 建设部发布的 《关于依法规范

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

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

（法发 [2004] 5 号） 的规定： “国

土资源、 房地产管理部门对被人民

法院依法查封、 预查封的土地使用

权、 房屋， 在查封、 预查封期间不

得办理抵押、 转让等权属变更、 转

移登记手续。”

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 、

扣押 、 冻结财产的规定 》 （法释

[2004] 15 号） 中的的规定： “被

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

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 第三人已

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

有该财产， 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

记手续的， 人民法院可以查封、 扣

押、 冻结。 查封、 扣押、 冻结协助

执行通知书在送达登记机关时， 登

记机关已经受理被执行人转让不动

产、 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的过户登

记申请， 尚未核准登记的， 应当协

助人民法院执行。 人民法院不得对

登记机关已经核准登记的被执行人

已转让的财产实施查封、 扣押、 冻

结措施。”

也就是说， 在房地产过户中，

登记未被核准 （即记载于登记簿并

不等于领取产权证） 前， 法院是可

以进行查封的， 而登记机构在收到

法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及执行

裁定书后 ， 不得继续办理登记手

续， 只能向上下家作出不予登记的

决定。

笔者在房地产交易登记领域中

碰到类似被查封的情形有数十次，

其中较为典型的三个案例令笔者印

象深刻。

案例一： “低价” 陷阱

A 与女友到了谈婚论嫁的阶

段， 但因为没有单独的婚房， 婚事

遭到女方父母的反对。

A 和父母某天在小区门口看到

一张 “诚意出售” 的告示， 产权人

B 称为了置换房产特低价出售本小

区一室户房产， 同时因为其与另一

房东 C 已签订购买二室户的买卖

合同， 付款期限即将届满， 要求下

家迅速将全款打入自己的账户才能

办理过户。

A 和父母盘算了一下， 这套一

室户房产的价格比市场价低了近

30 万元， 正好适合做婚房， 便咬

咬牙拿出积蓄， 另外从亲戚那里东

拼西凑把房款凑够了 。 在 A 和 B

签订买卖合同后 ， B 为了让 A 放

心还将房产证交予 A 保管。

在过户当日 ， A 向 B 转账了

全款， 到账后两人就向登记机构递

交了办理过户登记的申请材料。

但过了两天， A 接到登记机构

的电话， 告知在过户期间房产已被

法院查封， 通知 A 去取回申请材

料。

A 一听犹如晴天霹雳， 父母的

心血、 自己的积蓄、 亲戚的资助以

及和女友的约定， 一时间全部没了

着落。

A 在失魂落魄之际找到笔者，

笔者让他赶快联系 B， 电话已然停

机， B 的住所也是人去楼空。

所幸这个案例的最终结果不算

太坏， 在笔者和执行法官的积极沟

通下， 执行法官对 B 进行了一次

询问笔录， B 告知法官在外区还有

一套价值相仿的房地产， 本着司法

为民的宗旨， 法院依法查封了另一

套没有交易的房地产 ， 解封了 A

全款买下的一室户。

在 A 的不懈坚持和笔者的帮

助下， 最终通过诉讼及申请执行成

功办理了过户登记， 领取了不动产

权证。

案例二： 可疑的 “信息”

李女士是沪上知名医院的副主

任医师， 刚刚结束了一段糟糕的婚

姻， 打算购买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

房产与女儿开启新的生活。

因工作繁忙， 李女士将找房子

的工作交由房产中介处理， 中介根

据李女士的要求找到了合适的房

子。

在上门看房后， 李女士很快就

确定了购买意愿， 中介公司让房东

王先生正式签居间协议前拉好 “彩

条” （不动产登记信息） 带来中介

公司 。 查询信息显示房屋权利清

晰， 无抵押无查封无违法建筑， 王

先生在签居间合同时就很爽快地

说， 房价可以在市场价基础上打八

折， 但希望签订定向协议后支付一

半定金。

此举引起了中介工作人员的怀

疑， 中介偷偷与笔者联系， 希望笔

者能到场做一个见证， 笔者到了签

约中心后发现王先生眼神闪烁不

安。

在看到王先生带来的不动产登

记查询信息后， 笔者找到了两个疑

点：

第一， 登记信息的打印时间是

周一中午十二点零五分， 全市登记

机构在上午十一点半应该就结束了

窗口接待工作， 李女士买房的时间

段不是金九银十， 不是入学高峰，

不是有房产市场重大利好文件发布

的时机， 出现十二点多档案窗口还

在接待的可能性不大；

第二， 登记信息上显示的经办

人员据笔者所知因个人原因已调换

了部门， 不在窗口负责档案接待工

作。

在笔者说出这两个疑点后， 王

先生承认这份 “登记信息” 是自己

根据以前拉的信息伪造的， 他的房

屋已被法院查封， 但他不想放弃和

李女士交易的机会， 李女士如能交

付一半定金自己想想办法就能还清

债务正常过户。

在我们的建议下， 李女士没有

继续向王先生购房。 笔者后续了解

到， 王先生也为伪造不动产登记信

息承担了法律后果。

案例三： “我举报我自己”

甲和乙系夫妻关系， 两人作为

芯片开发人员通过辛勤劳动攒下一

笔继续， 他们看中了一对老夫妻共

有的学区房， 老夫妻也正好有出售

房屋出国和儿女团聚的意愿。

然而在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付

清定金之后， 房价突涨， 一时间变

成了 “卖方市场”， 老夫妻和甲乙

商量把房价提高， 甲乙觉得合同已

经签了定金也付了， 坐地起价纯属

违约， 但卖房的老夫妻也暗示， 大

不了就赔违约金， 房价上涨的利益

已远超违约金数额。

之后有一天城管执法局接到举

报， 举报人称自家房屋存在附有违

法建筑的情况， 城管执法局对老夫

妻举报自己的操作一头雾水， 但依

法做出了 “附有违法建筑的认定通

知书” 将材料交给登记机构， 登记

机构亦将房屋附有违法建筑的事实

认定记载于登记簿。

在此情形下， 若违法建筑不拆

除， 就无法办理转移登记， 甲乙无

奈只能起诉老夫妻。 最后， 在笔者

的劝说和法院的调解下， 老夫妻同

意拆除违建配合办理过户。

“一房二卖”的风险

在 《安家》 电视剧的第十九集

中， 产权人龚先生带着一些拆迁工

人拆除老洋房里表姑太住的平房。

一家人与拆迁工人大打出手， 表姑

太的儿子当即报了警。

警察很快赶到现场， 制止了闹

哄哄的场面， 表姑太坚持说拆迁队

拆的是自己的房子， 龚先生则拿出

老洋房的房产证， 证明洋房是自己

的， 平房是搭建的违法建筑， 房似

锦也拿出相关证明材料， 表姑太一

家有些心虚了。

在这段情节中， 笔者发现了一

条很有意思的弹幕， 弹幕称： “龚

先生同时给了警察一本绿证和一本

红证， 这不科学， 是 BUG。”

龚家花园的产权人有可能拿出

两本不同颜色的产权证么？ 我认为

虽然可能性的确不大， 但并非完全

不可能。

上海的房产权证经历过几种颜

色的交替变化， 包括绿色的 《国有

土地临时使用证》、 咖啡色 《房屋

所有权证》 和红色小开本的 《国有

土地使用证》、 绿色及黄色 《房地

产权证》、 红色的 《不动产权证书》

……剧里出现的权证正是上海家庭

中较为多见的绿色 《房地产权证》

和红色的 《不动产权证书》。

在 2016 年 10 月登记业务调整

后， 上海的登记机构所发权证从原

有绿色变为全国统一的红色 《不动

产权证书》， 龚先生能同时拿出绿

色和红色权证， 很有可能是在一个

节点以为自己的绿色权证遗失了，

为此办理了补证， 申请补证的时间

正好在发红色 《不动产权证书》 之

后， 但在补证后又重新找到了绿色

证。

但这段情节中笔者不能理解的

是， 在有违法建筑的前提下， 龚家

公馆是如何通过房屋管理部门的测

绘并办出权证来的。

这里我们要着重说的是， 现实

中房东手持两本权证， 会对买家造

成什么风险？ 对此我们结合一个案

例来分析。

邓先生与妻子共有一套房屋，

他们与刘先生已网签了买卖合同，

刘先生出于信任全款支付了房款，

房东也将房产证交给了中介保管。

一日， 邓先生和刘先生商量，

称自己和妻子感情不和可能会诉讼

离婚进行财产分割， 希望刘先生能

配合先解除网签。 刘先生想到产证

有第三方保管不会出问题， 便和邓先

生夫妻解除了网签备案。

邓先生夫妻在离婚诉讼后， 法院

判决房屋归邓先生所有， 因妻子不配

合过户， 邓先生申请了强制执行， 他

单方携带法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

书、 裁定书和不动产登记信息到登记

机构申请转移登记。 根据规定， 在这

个过程中房产权证并不是必收要件，

权属证明即登记信息是可以代替权证

的。

邓先生在领取了新的权证后， 与

另一位买家章先生进行了网签亦收取

了高额定金， 所幸刘先生机缘巧合碰

到笔者并咨询了办理登记的相关程

序， 笔者听到他撤销网签备案便觉不

妙， 赶紧让他再去了解一下房屋的签

约情况 ， 刘先生这才后知后觉发现

“一屋二卖” 的情形并报了警。

在邓先生接受法律制裁的同时，

刘先生也开始了漫长的索要房款的维

权之路。

通过这个案子， 笔者想提示各位

买家， 并不是自行保管房东的房地产

权证或让中介保管就可以高枕无忧

的。

买家交付定金之前须三思， 且不

建议支付大金额定金。 支付定金后，

须保存好定金收据。 另外要谨慎对待

房东要求暂时解除房地产网签的要

求， 必要时寻求律师帮助。

在 《安家 》 借鉴的日本电视剧

《卖房子的女人》 中， 身为房产中介

的女主角有一句口头禅： “没有我卖

不出去的房子。”

而我在看这部日剧时却常常职业

性地吐槽 ： 即便没有卖不出去的房

子， 也有可能过不了户！

现实中， 房屋和商铺的交易登记

存在多重风险， 比如是否存在过户中

被司法查封的隐患， 是否需要补交土

地出让金， 房屋是否需要核验， 房屋

是否存在违法建筑或承重结构被损的

情形 ， 购买人是否符合限购政策条

件， 房东的户口迁出……

房产可能是每个家庭最重要的资

产， 正因为过户登记中的风险已然有

常态化的趋势， 笔者才希望通过自己

的专业知识和法律服务来为每一位客

户保驾护航， 尽可能地规避风险， 办

妥过户登记。

房产对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最重要的资产，在实际生活中，二

手房买卖风险重重，从签约、申请登记、核税一直到领证环环相扣。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安家》中，情节主要围绕前期签约和售后

展开， 但实际上， 剧中着墨较少的交易登记环节也潜藏着大量风

险，而且这一环节的风险往往直接导致房产无法办理过户登记，因

此需要购房人格外注意。

资料图片


